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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6 期 院會紀錄 

劉櫂豪  陳歐珀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回頭處理第二十案，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黃委員偉哲：（14 時 2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2 人臨時提案，鑒於近年來詐騙手法層出

不窮，甚至有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，於今年五月間遭詐騙集團以「假綁架、真詐騙」的手法，騙

取新臺幣 120 萬元之案例。雖然內政部警政署不斷宣導、防治詐騙，惟仍有人遭詐騙集團詐財，

且不乏高知識分子，顯然在宣導詐騙集團的防治上仍有漏洞，為此，建請內政部警政署檢討宣導

措施，並增列專案，主動出擊掃蕩詐騙集團非法機房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案： 

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2 人，鑒於近年來詐騙手法層出不窮，甚至有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，於今年五

月間遭詐騙集團以「假綁架、真詐騙」的手法，騙取新臺幣 120 萬元之案例。雖然內政部警政署

不斷宣導、防治詐騙，惟仍有人遭詐騙集團詐財，且不乏高知識分子，顯然在宣導詐騙集團的防

治上仍有漏洞，為此，建請內政部警政署檢討宣導措施，並增列專案，主動出擊掃蕩詐騙集團非

法機房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詐騙集團是以欺詐或誘騙手法，不誠實及不合法地獲取金錢利益的犯罪組織。與個人不

一樣的是，這些組織有上下領導的關係。隨著時代的發展，詐騙集團已經出現跨國趨勢，幕後主

使者難以追查。今年 7 月亦有立法委員遭騙新臺幣 10 萬元，可見詐騙集團的目標不僅鎖定年長

者，包含政商名流及高知識分子都不放過。 

二、某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，曾任經濟部長、經建會主委及政務委員，於今年五月十五日，

接到電話稱其子替人作保，欠上百萬元債務，又恐嚇若不籌錢贖人就要對其子不利。又因聽到求

救聲，且對方握有其子正確個資，經查無誤，一時心急，便掉入圈套，前後支付新臺幣 120 萬元

贖金。後經發覺，氣憤報警處理。 

三、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，迄今已成功攔阻即時被害案件 7 千 3 百餘件、攔阻金額 7

億 8 千萬餘元，但民眾遭詐騙案件仍不斷出現，故除檢討並加強防治詐騙宣導外，應配合刑事警

察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及電信警察隊等外勤單位增加執行「靖頻專案」等主動出擊之專案及次數

。 

提案人：黃偉哲 

連署人：陳其邁  李俊俋  吳秉叡  林淑芬  高志鵬  

鄭麗君  邱議瑩  李應元  蕭美琴  尤美女  

陳節如  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報告院會，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，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，現在休息。 

休息（14 時 24 分） 


